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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特定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①新疆润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华投资” ）持有新疆宝地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0,737,4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②新疆润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石投资”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897,

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③四川省中健博仁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健博仁” ）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49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4%；④新疆金投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投资管”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882,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4%；⑤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国有基金” ）持有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14,705,8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4%；⑥新疆海益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益投资”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9,193,2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5%。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①润华投资出于自身资金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数量不

超过8,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减持时间为本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3个月内（即2025年11月3日至2026年2月2日），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②润

石投资出于自身资金需要， 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减持数量不超过7,

897,7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9%。 减持时间为本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

月内（即2025年11月3日至2026年2月2日），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③中健博仁

出于自身资金需要， 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减持数量不超过7,493,2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4%。 减持时间为本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

2025年11月3日至2026年2月2日），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④金投资管出于自身

资金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数量不超过5,882,353股，即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0.74%。减持时间为本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11月

3日至2026年2月2日），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⑤国有基金出于自身资金需要，

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数量不超过5,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0.63%。 减持时间为本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即2025年11月3日至

2026年2月2日），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⑥海益投资出于自身资金需要，拟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减持数量不超过9,193,269股，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1.15%。 其中：（1） 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时间为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11月3日至2026年2月2日），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数

量不超过8,000,000股，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贵公司总股本的1.00%；

（2）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减持时间为本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

11月3日至2026年2月2日），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数量不超过1,193,269股，且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贵公司总股本的0.15%。

若在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

本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于2025年10月9日收到股东润华投资、润石投资、中健博仁、金投资管、国有基金和海益

投资发来的《关于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1 新疆润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10,737,440股

持股比例 1.3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0,737,440股

股东名称2 新疆润石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7,897,700股

持股比例 0.9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897,700股

股东名称3 四川省中健博仁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7,493,200股

持股比例 0.9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493,200股

股东名称4 新疆金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5,882,353股

持股比例 0.7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5,882,353股

股东名称5 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14,705,883股

持股比例 1.8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4,705,883股

股东名称6 新疆海益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29,193,269股

持股比例 3.6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9,193,26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1 新疆润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8,0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0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8,0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3日～2026年2月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2 新疆润石投资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7,897,7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99%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897,7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3日～2026年2月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3 四川省中健博仁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7,493,2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94%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493,2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3日～2026年2月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4 新疆金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5,882,353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74%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882,353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3日～2026年2月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5 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5,0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6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0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3日～2026年2月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6 新疆海益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9,193,269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15%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8,0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193,269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3日～2026年2月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

承诺√是□否

公司股东润华投资、海益投资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承诺

1、本公司目前持有的宝地矿业的股份为本公司真实持有，不存在任何股份已发生变动而未

告知宝地矿业的情形；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出资人中不存在三类股东（契约型基金、信托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出资人持有的宝地矿业股份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

持股或其他可能导致所持宝地矿业的股份权属不清晰或存在潜在纠纷的情形， 不存在任何质

押、冻结、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宝地矿业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

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宝地矿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以下简称“上市前股份” ），也不由宝地矿业回购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宝地矿业

上市前股份。

3、本公司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以及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在较长的时期内持有发行人

股票。 如本公司因自身需要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上市前股份的，将认真遵

守证券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数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减持规定。

4、上述承诺均为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本公司保证减持时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提前3个交易日公告；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

份，则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原因、方式、减持时间区间、价格区间等。

5、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

本公司持有的宝地矿业股份之锁定及减持另有要求的，本公司将按此等要求执行。

6、本公司保证上述声明及承诺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不存在隐瞒、虚假或遗漏之处。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或违规进行减持，本公司承诺将该部分出售或减持股票所取得的收

益（如有）全部上缴宝地矿业所有。 如本公司未将前述违规操作收益上交宝地矿业，则宝地矿业

有权扣留应付本公司现金分红中与应上交宝地矿业的违规操作收益金额相等的部分直至本公

司履行上述承诺。

公司股东润石投资、中健博仁、金投资管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承诺

1、本公司目前持有的宝地矿业的股份为本公司真实持有，不存在任何股份已发生变动而未

告知宝地矿业的情形；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出资人中不存在三类股东（契约型基金、信托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出资人持有的宝地矿业股份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

持股或其他可能导致本公司所持宝地矿业的股份权属不清晰或存在潜在纠纷的情形，不存在任

何质押、冻结、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2、 本公司承诺自本公司取得宝地矿业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且自宝地矿业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宝

地矿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上市前股份” ），也不由宝地矿业回购本

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宝地矿业上市前股份。

3、本公司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以及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在较长的时期内持有发行人

股票。 如本公司因自身需要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上市前股份的，将认真遵

守证券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数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减持规定。

4、上述承诺均为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本公司保证减持时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提前3个交易日公告；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

份，则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原因、方式、减持时间区间、价格区间等。

5、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

本公司持有的宝地矿业股份之锁定及减持另有要求的，本公司将按此等要求执行。

6、本公司保证上述声明及承诺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不存在隐瞒、虚假或遗漏之处。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或违规进行减持，本公司承诺将该部分出售或减持股票所取得的收

益（如有）全部上缴宝地矿业所有。 如本公司未将前述违规操作收益上交宝地矿业，则宝地矿业

有权扣留应付本公司现金分红中与应上交宝地矿业的违规操作收益金额相等的部分直至本公

司履行上述承诺。

公司股东国有基金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承诺

1、本企业目前持有的宝地矿业的股份为本企业真实持有，不存在任何股份已发生变动而未

告知宝地矿业的情形；本企业的直接或间接出资人中不存在三类股东（契约型基金、信托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本企业及本企业直接或间接出资人持有的宝地矿业股份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

持股或其他可能导致本企业所持宝地矿业的股份权属不清晰或存在潜在纠纷的情形，不存在任

何质押、冻结、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2、 本企业承诺自本企业取得宝地矿业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且自宝地矿业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宝

地矿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上市前股份” ），也不由宝地矿业回购本

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宝地矿业上市前股份。

3、本企业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以及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在较长的时期内持有发行人

股票。 如本企业因自身需要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上市前股份的，将认真遵

守证券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数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减持规定。

4、上述承诺均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本企业保证减持时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提前3个交易日公告；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

份，则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原因、方式、减持时间区间、价格区间等。

5、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

本企业持有的宝地矿业股份之锁定及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企业将按此等要求执行。

6、本企业保证上述声明及承诺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不存在隐瞒、虚假或遗漏之处。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或违规进行减持，本企业承诺将该部分出售或减持股票所取得的收

益（如有）全部上缴宝地矿业所有。 如本企业未将前述违规操作收益上交宝地矿业，则宝地矿业

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应上交宝地矿业的违规操作收益金额相等的部分直至本企

业履行上述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系股东出于自身资金需要自主决定。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

性经营产生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股票价格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

何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减持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将持续

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0939� � � � � � �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5-093

转债代码：110064� � � � � � � �转债简称：建工转债

债券代码：254104� � � � � � � �债券简称：24渝建01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 截至2025年9月30日， 建工转债累计转股或回售金额为395,511,000元

（币种人民币，下同）,占建工转债发行总量的23.83%，其中累计转股金额为395,508,000元，累

计回售金额为3,000元；累计转股数为87,306,844股，占建工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

份总额的4.81%。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5年9月30日， 尚未转股的建工转债金额为1,264,489,000

元，占建工转债发行总量的76.17%。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7月1日至 2025年9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10,000元。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313号），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于 2019年12月20日向社会公开发行16,6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可转

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16.60亿元，期限六年，债券利率第一年0.40%，第二年0.60%，

第三年1.00%，第四年2.00%，第五年3.20%，第六年3.60%。

（二）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0〕15号文同意， 公司16.60亿元可转债于

2020年1月1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建工转债” ，债券代码“110064” 。

（三） 根据有关规定和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建工转债自2020年6月29日起可转换

为公司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4.65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公司于2020年7月16日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建工转债的转股价格由4.65元/股调

整为4.57元/股。 详情请参阅公司披露的“临2020-047”号公告。

2.�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建工转债的转股价格由4.57元/股调

整为4.53元/股。 详情请参阅公司披露的“临2021-056”号公告。

3.�公司于2022年7月28日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建工转债的转股价格由4.53元/股调

整为4.49元/股。 详情请参阅公司披露的“临2022-047”号公告。

4.公司于2023年7月28日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建工转债的转股价格由4.49元/股调

整为4.47元/股。 详情请参阅公司披露的“临2023-052”号公告。

5.�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公司向下修正了“建工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

6月27日起，“建工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4.47元/股向下修正为4.26元/股。 详情请参阅公司披露的

“临2024-065”号公告。

6.公司于2024年8月9日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建工转债的转股价格由4.26元/股调整

为4.25元/股。 详情请参阅公司披露的“临2024-083”号公告。

7.�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公司向下修正了“建工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

月27日起，“建工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4.25元/股向下修正为4.07元/股。 详情请参阅公司披露的

“临2025-067”号公告。

（四）可转债回售情况

1.因建工转债触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回售条款，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至2024

年4月3日进行了回售，回售价格为 100.87元/张（含当期利息）。 申报期内回售数量为10张，回

售资金1,008.70元已于2024年4月10日发放。 详情请参阅公司披露的“临2024-031”号公告。

2.因建工转债触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回售条款，公司于2025年3月3日至2025

年3月7日进行了回售，回售价格为 100.69元/张（含当期利息）。 申报期内回售数量为20张，回

售资金2,013.80元已于2025年3月12日发放。 详情请参阅公司披露的“临2025-032”号公告。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截至2025年9月30日，建工转债累计转股或回售金额为395,511,000元，占建工转债

发行总量的23.83%，累计转股数为87,306,844股，占建工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

额的4.81%。 其中，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建工转债转股金额为10,000元，因转

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454股。

（二）截至2025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建工转债金额为1,264,489,000元，占建工转债发

行总量的76.17%。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01,804,390 2,454 1,901,806,844

总股本 1,901,804,390 2,454 1,901,806,844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

咨询电话：023-63511570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2726� � � � � �证券简称：龙大美食 公告编号：2025-080

债券代码：128119� � � � � � � �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726� � � � � �证券简称：龙大美食

债券代码：128119� � � � �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9.30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1月18日至2026年7月12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77号” 核准，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

公开发行了9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95,000.00万元。 经深交所

“深证上[2020]683号” 文同意，公司95,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8月7日起在

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债券代码“128119.SZ” 。

因公司实施完成了3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化。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龙大转债” 的转股价由初始转股

价格9.56元/股调整为9.57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12月14日起生效。

2021年4月30日，公司实施完成了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龙大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9.57元/股调整为9.38元/股。 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4月30日起生效。

自前次转股价格调整日2021年4月30日起至2021年8月2日，公司总股本因激励对象自

主行权以及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成功发生变化，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

整的相关条款，“龙大转债” 的转股价由9.38元/股调整为9.29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8月12日起生效。

自前次转股价格调整日至2022年3月28日，公司总股本因激励对象自主行权以及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而发生变化，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龙大

转债” 的转股价由9.29元/股调整为9.28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3月31日起生

效。

自前次转股价格调整日至2022年8月17日，公司总股本因激励对象自主行权以及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而发生变化，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龙大

转债” 的转股价由9.28元/股调整为9.3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8月19日起生

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

次发行的“龙大转债” 自2021年1月1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二、龙大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龙大转债自2021年1月18日起开始转股，2025年第三季度期间，龙大转债转股数量为0

股。 截至2025年9月30日，龙大转债因转股减少3,951,300元（39,513张），转股数量为

418,922股；因回售减少1,100元（11张），剩余可转债余额为946,047,600元（9,460,476

张）。

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前后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股份变动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合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股份/非流通股 2,047,500.00 0.19 - 2,047,500.00 0.19

高管锁定股 2,047,500.00 0.19 - 2,047,500.00 0.1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7,113,189.00 99.81 - 1,077,113,189.00 99.81

三、总股本 1,079,160,689.00 100.00 - 1,079,160,689.00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龙大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2020年7月9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5-7717760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5年9月30日 “龙大美

食” 股本结构表。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5年9月30日 “龙大转

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726� � � � � � � � �证券简称：龙大美食 公告编号：2025-081

债券代码：128119� � � � � � � � �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获悉莱阳银龙投资有限公司、青

岛洪亨亚和实业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本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莱阳银龙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有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

除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莱阳银龙

投资有限

公司

否 78,676,000 100% 7.29% 否 否 2025-09-29

办理解

除质押

之日

成都千领长盛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生产经营

合计 78,676,000 100% 7.29% - - - -

（2）青岛洪亨亚和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有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

除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青岛洪亨

亚和实业

有限公司

否 59,714,200 100% 5.53% 否 否 2025-09-29

办理解

除质押

之日

成都千领长盛

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生产经营

合计 59,714,200 100% 5.53%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1）莱阳银龙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莱阳银龙投

资有限公司

78,676,

000

7.29% 0 78,676,000 100% 7.29% 0 0 0 0

合计

78,676,

000

7.29% 0 78,676,000 100% 7.29% 0 0 0 0

（2）青岛洪亨亚和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青岛洪亨亚

和实业有限

公司

59,714,

200

5.53% 0 59,714,200 100% 5.53% 0 0 0 0

合计

59,714,

200

5.53% 0 59,714,200 100% 5.53% 0 0 0 0

二、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 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726� � � � �证券简称：龙大美食 公告编号：2025-082

债券代码：128119� � � �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9日下午2:45；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0月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9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9日上午9:15至

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蓝润置地广场T6-3,3楼龙大美食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晓初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会议的股东361人，代表股份403,308,84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8.8640%（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以下

同）。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90,326,1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7.613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7人，代表股份12,982,74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511%。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8人，代表股份12,982,84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5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7人，代表股份12,982,74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511%。

5、公司股东及代理人、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收购五仓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关联股东蓝润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147,391,1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695％；反对3,720,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0%；弃261,

186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00,98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3298%；反对3,720,6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6584%；弃权261,18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1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如

下：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0048� � � � � �证券简称：保利发展 公告编号：2025-085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832号保利发展广场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77,124,4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4749

注：上表中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含公司回购账户所持105,031,578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刘平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经

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荐，由公司董事、总经理潘志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并采取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其中潘志华先生现场出席会议，陈关中先生、彭祎先

生、童云翔先生、章靖忠先生、张峥先生、张俊生先生视频出席会议，刘平先生、张方斌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中龚健先生视频出席会议，孔峻峰先生、李红亮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7,149,846 99.6214 18,808,363 0.3564 1,166,207 0.0222

2、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分项表决情况：

2.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及票面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7,096,346 99.6204 18,853,963 0.3572 1,174,107 0.0224

2.02、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7,017,046 99.6189 18,908,663 0.3583 1,198,707 0.0228

2.03、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6,718,046 99.6133 19,179,463 0.3634 1,226,907 0.0233

2.0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7,025,446 99.6191 18,887,563 0.3579 1,211,407 0.0230

2.05、议案名称：担保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6,854,646 99.6158 19,043,863 0.3608 1,225,907 0.0234

2.06、议案名称：赎回、回售、调整票面利率等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6,930,346 99.6173 18,998,663 0.3600 1,195,407 0.0227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6,986,046 99.6183 18,944,663 0.3589 1,193,707 0.0228

2.08、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6,674,146 99.6124 19,215,563 0.3641 1,234,707 0.0235

2.09、议案名称：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6,993,346 99.6185 18,932,363 0.3587 1,198,707 0.0228

2.10、议案名称：公司资信情况及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7,073,946 99.6200 18,857,863 0.3573 1,192,607 0.0227

2.11、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7,045,846 99.6195 18,846,663 0.3571 1,231,907 0.0234

3、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6,684,946 99.6126 19,160,463 0.3630 1,279,007 0.0244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荣秋立、孙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

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保利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1288� � � �证券简称：运机集团 公告编号：2025-102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吴正华先生、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何洋洋先生、财务总监李建辉

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有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份

2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894%）的董事兼总经理吴正华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10月31日至2026年1月30日）以集中竞价交易的

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5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223%）。

2、持有公司股份5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238%）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何洋

洋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10月31日至2026年1月

30日）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0.0060%）。

3、持有公司股份5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238%）的财务总监李建辉先生计划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10月31日至2026年1月30日）以集

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4,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60%）。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吴正华先生、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何洋洋先生、财

务总监李建辉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现将有关减持计划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拟减持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吴正华 董事兼总经理 210,000 0.0894%

2 何洋洋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56,000 0.0238%

3 李建辉 财务总监 56,000 0.0238%

合计 322,000 0.1371%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基本信息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股份

3、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80,500股，具体减持数量如下

表所示：

序号 姓名 持股数量（股） 拟减持数量（股） 拟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吴正华 210,000 52,500 0.0223%

2 何洋洋 56,000 14,000 0.0060%

3 李建辉 56,000 14,000 0.0060%

合计 322,000 80,500 0.0343%

注：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

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4、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5、减持期间：自本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行减持的期间除外）。

6、减持价格：按照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正华先生、何洋洋先生、李建辉先生不存在减持相关承诺。

本次减持主体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据相关规定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

份及其变动情况，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正华先生、何洋洋先生、李建辉先生严格遵守了上述规定，未出

现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三）吴正华先生、何洋洋先生、李建辉先生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上述股东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和本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

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实施情况可能与计划存在差异。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要

求，及时披露本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二）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公司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

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文件的要求进行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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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止审核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参

股公司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控股权，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

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

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的通知，因公司本次重

组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

规则》的规定，深交所对公司本次重组中止审核。

一、中止审核的原因

公司本次重组申请文件中审计报告财务数据基准日为2024年12月31日。 由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深交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审核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止审核。

二、中止审核的影响

本次重组中止审核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

审核，并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该事项能否通过审核、取得

注册，以及最终通过审核、取得注册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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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0.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80元/股（含），具体回购

股份的数量以公司公告回购方案实施完毕之日的实际回购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

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一、股份回购实施进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

2025年9月30日，公司暂未实施本次股份回购。

二、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本次回

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日


